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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文件
漓院政学工〔2020〕12 号

关于做好我校 2020 届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

毕业生就业精准帮扶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贯彻落实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届农村建档立卡

贫困户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的通知》(桂教学生〔2020〕

3 号) 要求，做好我校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应届毕业生就业精

准帮扶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工作目标

对建档立卡毕业生实施 100%的就业帮扶，对有就业意愿且

愿意接受帮扶的建档立卡毕业生 7 月底实现 100%就业,为打赢脱

贫攻坚战做贡献。将建档立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纳入各二级学

院就业工作目标和考核指标，对未完成目标或弄虚作假的二级学

院，将予以通报，并在就业工作考核中实施“一票否决”。

二、核定帮扶名单

我校 2020 届毕业生中有 241 人为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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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生，名单已发至各二级学院，并在就业管理系统中标识。建档

立卡毕业生身份由自治区扶贫办按照有关规定认定，各二级学院

不得随意新增、删除和更改。如有部分建档立卡学生在毕业学年

未达到毕业资格，请各二级学院于 5 月底前向就业创业指导中心

提出，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将根据教学科研处出具的相关未毕业证

明，向教育厅申报修改数据。

三、细化工作措施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精准施策

各二级学院要提高政治站位，认识到建档立卡毕业生就业帮

扶工作对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意义。要实施“一把手工程”，

按照“重点关注、重点指导、重点推荐、重点服务”的原则，做

好精准帮扶对象的“一对一”帮扶工作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

各二级学院在开展建档立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时要精准施策，

充分利用互联网与新媒体工具，优化就业帮扶手段，务必按要求

做到“三个全覆盖”，即就业咨询全覆盖、就业培训全覆盖、就

业推荐全覆盖，并对帮扶工作全程记录备案。鼓励二级学院结合

实际，为建档立卡毕业生提供其他更多的帮扶。

（二）压实责任，重点推进

各二级学院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，指定一名学院领导

负责具体落实，为每位建档立卡毕业生指定一位帮扶责任人，并

将建档立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作为每次就业情况汇报的重点

内容。各二级学院就业工作小组全体成员应参与到具体帮扶工作

中，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将定期到各二级学院检查落实情况。各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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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责任人要为每位精准帮扶对象填写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农

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精准帮扶信息跟踪表》，详细记

录就业帮扶过程。

（三）分类指导，提高成效

各二级学院要根据建档立卡毕业生的实际情况，做好分类指

导帮扶工作，努力完成工作目标。

1.各二级学院要发动辅导员、任课教师充分了解每一位建档

立卡毕业生就业意愿和就业困难。在毕业生离校前，要及时做好

相关毕业生就业培训，对于就业困难的毕业生，要开展心理辅导，

加强就业技能培训，提高其求职信心和能力。

2.对有就业意愿并愿意接受帮扶的建档立卡毕业生，要提供

至少 3 个以上工作岗位信息（岗位薪酬不得低于 2000 元/月），

并优先向用人单位推荐。在毕业生离校前，力争使其就业。

3.对因个人原因暂不就业或没有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毕业

生，进行思想引领和就业指导，做好相关记录。

4.对有就业意愿，各二级学院已为其提供就业岗位信息且有

用人单位愿意招录的建档立卡毕业生，如学生因个人原因不愿应

聘就业的，各二级学院要做好备案工作，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。

5.对离校未就业的建档立卡毕业生，需继续跟踪，持续提供

就业指导和服务；对已就业的建档立卡毕业生，要加强就业信息

追踪，做好就业复查，掌握其是否有离岗、换岗等情况，并及时

更新其就业信息。

（四）建立机制，强化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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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学院要建立和完善帮扶工作督查机制，把就业帮扶情

况作为督查重点，开展日常督查和不定期抽查，及时查找问题、

总结经验，以督查促整改、抓落实。同时，学校也将加大对相关

毕业生就业进展情况检查力度，对工作开展不力的二级学院，将

采取约谈机制；对未完成工作的或在帮扶过程中弄虚作假的集体

和个人，将予以通报，并取消该二级学院参评就业工作先进集体

资格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制定本学院《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

生就业精准帮扶工作实施方案》，方案中需注明具体负责该项工

作的学院领导姓名及联系电话、毕业生与帮扶责任人对应表（含

帮扶责任人联系电话），于 3 月 20 日下午 5:00 前将电子版发送

至邮箱 gx13641@qq.com。

（二）各二级学院于 7 月 1 日前，将本学院 2020 届建档

立卡毕业生就业帮扶情况总结发送至邮箱 gx13641@qq.com。

（二）各帮扶责任人于 8 月 20 日下午 5:00 前将纸质版《广

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精准帮

扶信息跟踪表》交至知善楼 8107 办公室。联系人：蒋伶伶；联

系电话：0773-369601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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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

就业精准帮扶信息跟踪表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

2020 年 3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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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

毕业生就业精准帮扶信息跟踪表

毕

业

生

情

况

学号 姓名 专业

性别 民族
家庭地

址

手机 残疾 是/否（若残疾请填类别） 低保 有/无

QQ 号
电子

信箱

家庭固

定电话

帮

扶

记

录

序

号
帮扶内容及结果

帮扶责任人及

记录时间

1

2

3

4

5

备

注

1、帮扶内容请注明就业咨询、优先推荐就业岗位（薪资）、技能培训、就业补贴等一项或多项均
可，结果请明确写明是否有就业意愿、是否愿意接受帮扶（学生应聘反馈）、是否就业。

2、若成功就业或在帮扶前已就业请注明就业单位和时间，并写明是否为学校提供的就业单位。
3、请帮扶责任人诚信填写信息，请将本表纸质版在 8 月 20 日前上交就业创业指导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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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政事务部 2020 年 3 月 15 日印发


